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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及标识使用许可条款与条件
1. 简介
本条款条件适用于所有使用钛和认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钛和认证”）审定和核查标识（“钛和认证标识”)的客户。
客户和钛和认证或其代理之间签订的合同或建议书中定义的核证声明（“声明书”）的发行，包括但不限于：
(a)	温室气体排放审定与核査
(b)	碳足迹核查
(c)	碳中和审定及核查
(d)	中和承诺审定与碳中和实现核查
钛和认证将授予该客户一个非专用的和不可转让的许可证，以便使用与钛和认证标识使用指引中确定的客户的宣传材料、产品包装有关的标识。
钛和认证保留在任何时候取代现行钛和认证标识或修改这些条款的权利。如有任何变更，将书面通知客户，并在钛和认证合理要求的适当时间范围内实施变更。
使用钛和认证标识的客户同意下述条款。
2. 使用条件
2.1客户明确同意：
(a)	它将依据合同条款、本条款与条件以及任何钛和认证不时发布的指南或用法说明使用钛和认证标识；
(b)	它将按照钛和认证规定的方式在宣传材料和产品包装上使用钛和认证标识；
(c)	它将只在认证证书或声明书中提到有关的审定或核证范围内使用该标识，而不产生任何与下列声明内容相关的混淆或欺诈：(i)证书或声明书中提及的保证等级等；(ii)客户被核证的时间段或证书有效期。
(d)	如宣传材料同时涉及被核证的客户组织和未包括的其它客户组织，钛和认证标识不得以任何会暗示客户所有组织已被核证的方式使用；
(e)	当钛和认证合理要求时，将提供合理的途径和合作以保护钛和认证标识，并保证遵守本许可条款与条件：
(f)	出现以下情况，钛和认证标识将不会在证书或声明书的有效期限内或以后使用（具体视情况而定）：(i)质疑或挑战标识的有效性或所有权；(ii)任何方式变更、修改或涂改钛和认证标识的表述；(iii)注册或试图注册钛和认证标识，或对钛和认证标识进行任何仿造；(iv)提出或声称对钛和认证标识任何的拥有权；(v)对钛和认证、及其继承人或指定者去授权按本许可条款与条件使用钛和认证标识的权利提出异议。
(g)	当客户意识到有任何可疑的或实际未获授权使用钛和认证标识时，它将向钛和认证报告；以及如果发生接管、合并或转让等活动，必须获得钛和认证的书面许可，方可转让钛和认证标识的使用权。
(h)	钛和认证核证标识不得用于以下目的认可：(i)由钛和认证赞助；(ii)引起混乱、错误或欺骗：(iii)削弱玷污钛和认证的名称或钛和认证核证标识和其它任何在钛和认证网站的标识。
2.2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使用范例：
2.2.1标识使用范例
	可接受的标识使用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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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温室气体数据和信息清单已被TiGroup核查。” 
“在其日期为20xx-xx-xx的意见中，TiGroup得出具有合理保证的结论，即我们声明中的数据和信息被公正地表述。” 

	不可接受的标识使用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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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温室气体数据和信息清单证实[责任方名称]已经达成其可持续性目标 并实现了基于科学的指标，使我们走上了过渡到低碳经济的道路，这与《巴黎协定》的目标是一致的。”


2.2.2可接受的对经过审定或核查的环境信息声明的引用范例
	主体事项的性质
	简易格式
	详细格式

	历史的
	“经合理保证程度核查的”
	“在其日期为 20xx-xx-xx 的意见中，TiGroup做出了提供合理保证的结论，即我们的声明公允地表述了其中的数据和信息。”

	历史的
	“经有限保证程度核查的”
	“在其日期为 20xx-xx-xx 的意见中，TiGroup没有发现证据表明我们的声明未公允地表述其中的数据和信息。”

	预测或预报
	“经审定的”
	“在其日期为 20xx-xx-xx 的意见中，TiGroup说明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我们声明中引述的假定、方法和限制没有为我们的预测或预报提供合理的基础。”


2.2.3对基于产品生命周期评审的核查和商定程序声明的引用放范例
	引用类型
	短文本
	长文本

	职能或声明的单元（混合合约）
	“已确认”
	“我们声明中的上游以及核心数据和信息已由TiGroup核查，下游数据和信息已由TiGroup通过商定程序测试，机构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我们的声明没有被公正表述。TiGroup的核查意见及事实发现报告于 20xx-xx-xx出具。”


3. 审定与核查机构认可标识和国际互认联合认可标识的使用
3.1 审定或核查标志与CNAS认可标志结合使用：
钛和认证向获证组织颁发带“CNAS”认可标志的认证证书时，获证组织方可使用“CNAS”认可标志。获证组织使用认可标志时，应注明钛和认证的认可注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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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标志仅限于通过CNAS认可后，非国际互认类别使用。
3.2审定或核查标志与CNAS认可标志、IAF国际互认标志结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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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标志仅限于温室气体组织碳核查在认可范围内使用。
3.3 审定或核查标志单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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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版税
版税包含在合同明确说明的赔偿中。
5. 中止和撤销
5.1当客户违反了任何这些使用条款与条件、合同条款，且未能在钛和认证允许的时限内撤销其违反行为或采取其它适当补救措施时，向客户发出通知后，钛和认证可即时中止标识的使用权。
5.2当(i)客户被通知中止钛和认证标识的使用权，却不能在钛和认证允许的时限内采取合理的纠正行动时，或(ii)依据合同条款认证证书或声明书被取消时，向客户发出通知后，钛和认证标识的使用权可即时撤销。
6. 客户担保和赔偿
如出现下列经证明是重大疏忽的情况下，钛和认证可能因而直接或间接承担、招致、负责或支付任何索赔、损失、赔偿金、开支和成本（包括合理的律师费用），客户同意保障和确保钛和认证免于承担任何责任：
- 客户或其高级职员和其员工违反任何这些条款：客户或其高级职员或其员工的任何疏忽行为，失职或故意的行为、失误或遗漏，包括任何未遵守客户因其业务性质而需遵守的任何法规条款：或
- 由于客户或其高级职员或员工的任何疏忽或故意的行为、失误或遗漏而引起的任何损失或财产损害或任何人员伤亡（包括身体伤害）。
7. 中止或撤销的效力
7.1收到中止通知后，客户必须在中止期间遵守任何钛和认证发出的与标识使用有关的任何合理的书面指导，以保证第三方不被误导认为未被中止。
7.2收到钛和认证标识使用权被撤销的通知后，客户承诺遵守以下规则，并自行承担费用：
(a)	即时停止使用且无进一步的权利使用钛和认证标识或进行任何仿造：
(b)	即时停止明示或暗示表示其现时仍有使用标识的权利；
(C)从其库存的宣传材料上删除或消除钛和认证标识或销毁上述材料：
(d)	遵守任何其它钛和认证合理要求用以防止进一步违约或降低任何违约行为带来之负面后果的行动，包括向公众提供信息。
8. 终止的效力
8.1当认证或声明终止时，客户承诺采取下列行动并自行承担费用：
(a)	即时停止钛和认证标识的使用或任何仿造；
(b)	从宣传材料上删除钛和认证标识或销毁上述材料。
9. 总则
钛和认证标识使用权终止后，第6、7和8条仍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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